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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39347354][bookmark: _Toc13027][bookmark: _Toc371930927][bookmark: _Toc343525120][bookmark: _Toc343077227][bookmark: _Toc364236808][bookmark: _Toc343008779]1 总则
[bookmark: _Toc339347355][bookmark: _Toc364236809][bookmark: _Toc12317][bookmark: _Toc343525121][bookmark: _Toc343008780][bookmark: _Toc371930928]1.1 编制目的
明确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组织管理机构，建立健全应对突发环境事件防范、指挥、处置的体制和机制；通过规范突发环境事件的等级分类，确定突发环境事件的等级及相应的响应程序，明确各相关部门的职责和权力；通过整合朝阳区应急资源，建立分工明确、责任到人、优势互补、常备不懈的突发环境事件处置保障体系；通过整合现有突发环境事件的信息资源，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形成机制优化、反应灵敏的信息支撑系统。
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政府2022年曾编制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根据《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暂行办法》（环发[2010]113号），环境应急预案每三年至少修订一次，本次属于已满三年更新应急预案，结合本区实际进行修订。
[bookmark: _Toc371930929][bookmark: _Toc343525122][bookmark: _Toc339347356][bookmark: _Toc364236810][bookmark: _Toc8738][bookmark: _Toc343008781]1.2 编制依据
[bookmark: _Toc339347357][bookmark: _Toc16937][bookmark: _Toc371930930][bookmark: _Toc364236811][bookmark: _Toc343525123][bookmark: _Toc343008782]1.2.1 法律、法规、规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1月1日）；
（2）《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2024.11.1）；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1.1）；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2020.9.1）；
（5）《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10.26）；
（6）《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国办函[2014]119号）；
（7）《环境污染事故应急预案编制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
（8）《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部令第34号，2015.4.16）；
（9）《国家环保总局环境应急手册》；
（10）《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国务院令第376号）；
（11）《吉林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第三版）；
（12）《长春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13）《长春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14）《吉林省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吉环办字[2012]8号）；
（15）《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国发[2011]35号）；
（16）《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暂行办法》（环发[2010]113号）；
（17）《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17号）。
[bookmark: _Toc9793][bookmark: _Toc343525124][bookmark: _Toc371930931][bookmark: _Toc339347358][bookmark: _Toc343008783][bookmark: _Toc364236812]1.2.2 相关标准及规范
（1）《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169-2018）；
（2）《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3）《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4）《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22）；
（5）《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
（6）《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7）《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18）；
（8）《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HJ 298-2019）；
（9）《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2010 年修正本）。
[bookmark: _Toc364236814][bookmark: _Toc343525126][bookmark: _Toc31270][bookmark: _Toc371930933][bookmark: _Toc339347360][bookmark: _Toc343008785]1.3 适用范围
[bookmark: _Toc343008787][bookmark: _Toc343525127]本预案适用于朝阳区行政区域内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作。
突发环境事件是指由于污染物排放或自然灾害、生产安全事故等因素，导致污染物或放射性物质等有毒有害物质进入大气、水体、土壤等环境介质，突然造成或可能造成环境质量下降，危及公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或造成生态环境破坏，或造成重大社会影响，需要采取紧急措施予以应对的事件，主要包括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壤污染等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和辐射污染事件。辐射污染事件的应对工作按照其他相关应急预案规定执行。
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按照《长春市大气重污染应急预案》等有关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364236815][bookmark: _Toc371930934][bookmark: _Toc22494]1.4 预案体系
[bookmark: _Toc371930935][bookmark: _Toc364236816][bookmark: _Toc343525128][bookmark: _Toc343008788]本预案适用于朝阳区一般性环境污染事件及其以上级别的环境污染及突发事件。
（1）危险化学品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在生产、经营、贮存、运输、使用和处置过程中发生的爆炸、火灾、大面积泄露等事件。
（2）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因意外事故对朝阳区环境造成的突发环境事件。
（3）影响朝阳区内河流、水库等水域水质安全的突发环境事件。
（4）其他突发的环境污染事件。
[bookmark: _Toc25776]1.5工作原则
（1）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切实完善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把保障公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作为应急管理工作的首要任务，最大程度地减少突发事件发生及其造成的危害。
（2）坚持预防与应急相结合的原则。增强忧患意识，坚持预防与应急处置相结合，常态与非常态管理相结合，做好应对突发事件的各项准备工作，加强预防、预警、处置和恢复全过程管理。
（3）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作坚持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属地为主、协调联动，快速反应、科学处置，资源共享、保障有力的原则。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属地政府和有关部门立即自动按照职责分工和相关预案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4）坚持依法管理的原则。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加强应急管理，维护公众的合法权益，将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纳入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轨道。
（5）坚持社会广泛参与的原则。调动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把社会、公众的参与同政府管理有效地结合起来，形成政府、企事业单位和志愿者队伍相结合的突发事件应对体制，实现突发事件应对的社会化。
[bookmark: _Toc30136]1.6 事故分级
[bookmark: _Toc343525129][bookmark: _Toc343008789]按照突发事件严重程度，突发环境事件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和一般四级。
[bookmark: _Toc24535][bookmark: _Toc371930936][bookmark: _Toc365633497][bookmark: _Toc364236821]1.6.1 特别重大（Ⅰ级）突发环境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1）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30人以上死亡或100人以上中毒或重伤的；
（2）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5万人以上的；
（3）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亿元以上的；
[bookmark: _Toc371930938][bookmark: _Toc365633499]（4）因环境污染造成区域生态功能丧失或该区域国家重点保护物种灭绝的；
（5）因环境污染造成设区的市级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断的；
（6）Ⅰ、Ⅱ类放射源丢失、被盗、失控并造成大范围严重辐射污染后果的；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3人以上急性死亡的；放射性物质泄漏，造成大范围辐射污染后果的；
（7）造成重大跨国境影响的境内突发环境事件。
[bookmark: _Toc16066][bookmark: _Toc365633498][bookmark: _Toc371930937]1.6.2 重大（II级）突发环境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1）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50人以上100人以下中毒或重伤的；
（2）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1万人以上5万人以下的；
（3）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的；
（4）因环境污染造成区域生态功能部分丧失或该区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大批死亡或高几率死亡，省级重点保护物种灭绝的；
（5）因环境污染造成县级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断的；
（6）I、Ⅱ类放射源丢失、被盗的；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3人以下急性死亡或者10人以上急性重度放射病、局部器官残疾的；放射性物质泄漏，造成较大范围辐射污染后果的；
（7）造成跨省级行政区域影响的突发环境事件。
[bookmark: _Toc11102]1.6.3 较大（III级）突发环境事件
[bookmark: _Toc371930939][bookmark: _Toc365633500]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较大突发环境事件：
（1）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10人以上50人以下中毒或重伤的；
（2）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5000人以上1万人以下的；
（3）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0万元以上2000万元以下的；
（4）因环境污染造成国家重点保护的动植物物种受到破坏的；
（5）因环境污染造成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断的；
（6）Ⅲ类放射源丢失、被盗的；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10人以下急性重度放射病、局部器官残疾的；放射性物质泄漏，造成小范围辐射污染后果的；
（7）造成跨设区的市级行政区域影响的突发环境事件。
[bookmark: _Toc26083]1.6.4 一般（IV级）突发环境事件
[bookmark: _Toc371930940]（1）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3人以下死亡或10人以下中毒或重伤的；
（2）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5000人以下的；
（3）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0万元以下的；
（4）因环境污染造成跨县级行政区域纠纷，引起一般性群体影响的；
（5）Ⅳ、Ⅴ类放射源丢失、被盗的；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人员受到超过年剂量限值的照射的；放射性物质泄漏，造成站区内或设施内局部辐射污染后果的；铀矿冶、伴生矿超标排放，造成环境辐射污染后果的；
（6）对环境造成一定影响，尚未达到较大突发环境事件级别的。
上述分级标准有关数量的表述中，“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
[bookmark: _Toc8179]1.7 应急预案体系及联动说明
[bookmark: _Toc343008790][bookmark: _Toc343525130]长春市朝阳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体系是由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政府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上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要求，针对朝阳区实际情况制定的应急预案。
朝阳区政府应建立完整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体系，其水、气、重污染天气及水源地等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也应建立健全。各重点部门也应编制本部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bookmark: _Toc343525151][bookmark: _Toc13525][bookmark: _Toc371930968][bookmark: _Toc364236845][bookmark: _Toc343008812][bookmark: _Toc350950097][bookmark: _Toc343525155][bookmark: _Toc343008816]2 组织机构与职责
[bookmark: _Toc364236846][bookmark: _Toc27945][bookmark: _Toc371930969][bookmark: _Toc335741788]2.1 应急组织体系
长春市朝阳区与外界应急联动应分为外部政府部门应急联动及内部应急联动。
政府部门联动应急组织体系如下：
吉林省政府→长春市政府→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政府
内部应急组织机构：
成立朝阳区环境污染事件应急领导小组，对突发环境事件的全过程负总责，根据实际情况由总指挥、副总指挥组成。
应急组织体系由污染处置组、应急监测组、医学救援组、应急保障组、新闻工作组、社会稳定组、专家组7个专业组组成，各专业组分别由不同人员构成，紧急状态下归区政府统一指挥，主要承担抢险救援任务。
[bookmark: _Toc364236847][bookmark: _Toc343525152][bookmark: _Toc343008813][bookmark: _Toc350950098][bookmark: _Toc338767886][bookmark: _Toc24243][bookmark: _Toc371930970]2.2 指挥机构及职责
[bookmark: _Toc364236848][bookmark: _Toc350950099][bookmark: _Toc31799][bookmark: _Toc343008814][bookmark: _Toc338767887][bookmark: _Toc371930971][bookmark: _Toc343525153]2.2.1 指挥机构
（1）外部应急机构
朝阳区涉及较多人口生命安全，一旦发生事故，应由朝阳区上报市政府，根据事故类型，由政府部门下达指令，通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朝阳区分局、长春市朝阳区农业农村局等机构，对朝阳区灾情进行处理，并由政府部门通知区内各街道办事处、镇政府及开发区联系人，对突发环境污染事件作出相应的联动。
（2）朝阳区内部应急小组
分二级设置环境污染事件与突发环境事件指挥机构，一旦发生突发环境事件，领导小组即作为事故的指挥机构，对突发环境事件进行紧急响应和救援。
[bookmark: _Toc343008815][bookmark: _Toc343525154][bookmark: _Toc371930972][bookmark: _Toc338767888][bookmark: _Toc350950100][bookmark: _Toc18483][bookmark: _Toc364236849]2.2.2 指挥机构成员及职责
总指挥：长春市朝阳区区长
副总指挥：长春市朝阳区副区长（主管环境保护和突发应急工作的副区长担任）
成员部门：根据朝阳区突发环境事件的性质和应急处置工作的需要确定。主要由区政府办、发改局、经济局、生态环境局分局、公安分局、交警大队、审计局、信访局、财政局、统计分局、商务局、科技局、农业农村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场监督管理局、民政局、文旅局、卫健局、市容环卫局、重庆街道、永昌街道、清和街道、桂林街道、前进街道、南湖街道、红旗街道、湖西街道、乐山镇、永春镇及朝阳经济开发区，由各部门、单位党政一把手组成。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长春市生态环境局朝阳区分局，办公室主任由长春市生态环境局朝阳区分局局长担任，副主任由长春市生态环境局朝阳区分局主管副局长担任。
指挥部人员职责：
总指挥：全面指挥应急工作。
副总指挥：协助总指挥负责具体的指挥工作，当总指挥不在现场时，副总指挥行使总指挥职责。
指挥部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当地政府、上级主管部门关于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的方针、政策及有关规定；
（2）组织制订《环境事故应急救援方案》；
（3）组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队伍；
（4）负责应急防范设施（备）的建设，以及应急处置物资储备；
（5）检查、督促做好突发事件的预防措施和应急处置的各项准备工作；
（6）负责组织方案的审批与更新；
（7）批准应急处置的启动和终止；
（8）协调事故现场有关工作；
（9）负责资源配置和应急队伍的调动；
（10）及时向上级报告突发环境的具体情况，必要时向有关单位发出增援请求，并向周边单位通报相关情况；
（11）接受上级应急指挥部门或政府的指令和调动，协助事故处理。配合政府部门对环境进行恢复、事故调查、经验教训总结；
（12）负责保护事故现场及相关数据；
（13）有计划的组织实施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的培训和应急方案的演练，负责对员工进行应急知识和基本防护方法的培训。
[bookmark: _Toc17873]2.3有关类别环境事件专业指挥机构
区突发事件应急领导指挥部有关成员单位之间建立应急联动，按照各自职责制定本部门的环境应急救援和保障方面的应急预案，并负责管理、实施和修订。
（1）生物物种安全事件应急救援由农业农村局负责。
（2）运输车辆污染事件应急救援由住建局负责。
（3）重大城镇饮用水源及备用水源污染事件应急救援由农业农村局负责。
（4）发生大面积农田污染事件由农业农村局负责。
（5）丢失、被盗放射源的立案侦查和追缴由朝阳区公安分局负责。
（6）一般环境污染事件应急救援由生态环境部门负责。
[bookmark: _Toc31411]2.4应急小组成员及职责
[bookmark: _Toc7053]2.4.1应急小组成员
（1）污染处置组
由长春市朝阳区消防救援大队负责，生态环境局分局等各相关单位配合，协同事件发生环节的具体监管职能部门采取有效措施，会同各镇、街道及有关部门指挥、协调、监督，及时清除或控制污染源。
（2）应急监测组
由生态环境局分局牵头，会同环境监察大队等相关部门协调负责对污染事件所造成的环境污染情况进行调查与监测，并向应急指挥部报告。
（3）医学救援组
由卫健局负责，相关单位配合，迅速组织开展突发事件医疗机构的协调及相关救治工作。
（4）应急保障组
由发改局负责，生态环境局分局、商务局等会同相关监管职能部门配合，负责突发事件应急物资、应急设备的调配和购置工作，保障环境污染事件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和处置。
（5）新闻工作组
由政府办负责，生态环境局分局等配合，制定信息发布方案，及时采取适当方式组织信息发布和新闻宣传，同时组织向各有关部门和相关单位发布应急响应，并负责互联网有关信息的监督和处置。
（6）社会稳定组
由朝阳区公安分局负责，交警大队协助，制定应急状态下的治安管理方案，包括相关警力、布局、调度和实施，加强对重点地区、重点场所、重点人群、重要物资和设备的安全保护。
（7）专家组
由生态环境局分局负责，指挥部设立突发环境事件专家组，根据突发环境事件程度的不同聘请有关专家。
[bookmark: _Toc24684]2.4.2应急小组职责
1、污染处置组职责：
（1）接到通知后，迅速集合队伍奔赴现场，根据事故情形正确配戴个人防护用具，协助事故发生单位迅速切断事故源；
（2）根据指挥部下达的指令，迅速抢修，控制事故，以防扩大；查明有无操作者被困，及时使被困者脱离危险区域；
（3）负责现场救援过程的通讯联络，视事故情况及时向指挥部报告；
（4）有计划地开展应急方案的演习，熟悉应急方案，提高应急救援的能力。
2、应急监测组职责：
接到报警后，环境监测组根据现场反馈信息和专家组意见，做出迅速响应，在最短时间赶赴事故现场，采用快速监测仪器，完成对污染物定性、定量分析工作。不具备现场监测能力的，现场采样后由长春市生态环境局朝阳区分局向上级业务部门请求支持。
3、医学救援组职责：
（1）协调本区医疗机构做好事故发生后伤员的医疗急救工作；
（2）对本区急救力量无法满足需要时，及时协调其他医疗单位开展救援工作。
4、应急保障组职责：
（1）物资供应组在接到报警后，根据现场实际需要，准备抢险抢救物资及设备等工具；
（2）确保事故尽快处理完毕以及事故发生后的物资采购，以确保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3）根据事故的程度，及时向外单位联系，调剂物资、工程器具等；
（4）负责抢救受伤人员的生活必需品的供应；
（5）负责抢险救援物资的运输。
5、新闻工作组职责：
（1）确保事故处理外线畅通，应急指挥部处理事故所用电话迅速、准确无误；
（2）接受指挥部指令对外信息发布。
6、社会稳定组职责：
（1）发生事故后，治安组根据事故情景配戴好防护用品，迅速奔赴现场；根据事故影响范围，设置禁区，布置岗哨，加强警戒，巡逻检查，严禁无关人员进入禁区；
（2）接到报警后，封闭事故现场，维持道路交通秩序，引导外来救援力量进入事故发生点，严禁外来人员围观；
（3）治安组应到事故发生区域封路，指挥抢救车辆行驶路线。
7、专家组职责：
（1）指导环境应急预案的编制及修改完善。掌握本地区环境污染源的种类及分布情况，了解国内外的有关技术信息、进展情况和动态，提出相应的对策和意见；
（2）对突发环境事件的危害范围、发展趋势做出科学估计，为应急领导小组的决策和指挥提供科学依据。参与污染程度、危害范围、事件等级的判定，对污染区域的隔离与解禁、人员撤离与返回等重大防护措施的决策提供技术依据；
（3）指导各应急分队进行应急处理与处置；协助救援队伍的日常应急演练和咨询工作。
8、应急小组成员部门职责
生态环境局分局：牵头制定、修订全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及时提供监测数据，跟踪环境污染动态情况；提出控制、消除环境污染的应急处置建议；提出对现场泄漏污染物的处置和环境修复建议；配合公安部门对突发环境事件中存在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立案查处；组织对突发环境事件现场及可能受影响的区域进行污染损害评估；负责督促所监管企业严格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及时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修订和演练；推进辖区环境应急管理工作，落实环境风险管理责任，开展环境风险隐患排查，督办本辖区各部门和各企业事业单位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落实环境污染事件责任追究机制。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秸秆露天禁烧的监督指导工作。
政府办：负责协助相关部门组织协调突发环境事件新闻宣传和信息发布工作，收集分析舆情和社会公众动态，协调区委宣传部做好媒体和互联网舆论的引导工作。
卫健局：负责事故现场医疗处置和救护及伤员转移的协调工作；负责事故可能危及区域内饮用水水质监督监测和评价；负责统计人员伤亡情况；负责事件发生区域的疫情监测和防治工作；负责协助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作中所需的应急医药物资的保障工作。
财政局：参与制定突发环境事件灾后生态恢复重建工作方案，负责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组织安排资金保障。负责秸秆露天禁烧和综合利用的财政政策制定和资金保障。
朝阳区公安分局：负责危险化学品公共安全管理，参与因剧毒化学品造成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对突发环境事件中涉嫌犯罪的嫌疑人进行立案侦查；根据现场指挥部要求，对事件现场和影响区域实施治安警戒和交通管制，维护现场秩序；组织事件可能危及区域内的人员疏散撤离，负责对人员撤离区域的治安管理。负责对露天焚烧秸秆人员违反治安管理法律规定行为的处罚。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协助市里燃气、供水、供热等公共事业设施运营加强监督管理，督促相关企事业单位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协助做好相关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负责加强公园内应急避难场所的监督管理。
朝阳区交警大队：负责公路行业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加强相关区域内公路及桥梁路段的环境风险防范工作，防止因交通事故引发次生环境污染；参与因交通事故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的处置和调查，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调查工作。
农业农村局：指导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有关工作，组织制定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措施，并监督实施；负责农药、化肥等农业面源污染造成的水体污染事件的应急处置，派出专家提出应急处置建议；负责农业生态环境灾后恢复工作。组织实施新立城水源地有关防护措施，预防交通事故等因素引发次生水环境污染事件；负责水源地突发水环境事件的现场处置；参与突发水环境事件的调查、监测和评价工作；指导畜禽养殖业污染治理有关工作；协助开展畜禽养殖业造成的水体污染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协助完成事故现场树木移植砍伐等相关应急处置工作，森林火灾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应急处置，组织林业生态环境的灾后恢复工作。负责组织编制秸秆综合利用实施方案，统筹协调秸秆综合利用重点项目建设、秸秆离田、收集、储存、运输体系建设及肥料化、基料化、饲料化相关工作，并加强森林防火区域内秸秆露天禁烧的监督指导工作。
商务局：负责保障生活必需品的市场供应。
[bookmark: _GoBack]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工作。参与危险化学品生产、销售等过程中因生产安全事故引发次生环境污染的调查、应急处置等工作；参与涉及危险化学品突发环境事件的调查处置工作，协助环保等相关部门做好相关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
朝阳区消防救援大队：根据需要参加突发环境事件的火灾扑救和抢险救援,配合做好突发环境事件的现场处置工作。
民政局：负责组织事件影响区域紧急转移人员的临时安置，保障应急事故中生活必需品的供应。
发改局：负责协助相关部门采取必要的紧急措施，包括在保证企业安全的前提下临时停产或部分停产，减少污染物排放；协调电力、电信运营企业做好电力、通信等应急保障，保障应急事件中生活必需品的供应。负责秸秆能源化利用相关工作。
各街道办事处：负责辖区范围内突发环境事件的上报及配合相关部门开展应急救援工作。
应急指挥部有关成员单位之间建立应急联系工作机制。各成员单位应按照职责制定本部门的环境应急救援和保障工作实施方案，并负责组织落实。按照各自职责，做好秸秆全域禁烧工作。
[bookmark: _Toc10680]2.5应急设施和物资
本区应急设施及物资详见附件1，当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区域内的应急设备及物资不能满足应急需求时，可依托吉林省及长春市应急物资库资源。

[bookmark: _Toc7056][bookmark: _Toc371930973][bookmark: _Toc364236850]3 预防与预警
[bookmark: _Toc343525156][bookmark: _Toc343008817][bookmark: _Toc364236851][bookmark: _Toc371930974][bookmark: _Toc23683][bookmark: _Toc371930975][bookmark: _Toc343525157][bookmark: _Toc364236852][bookmark: _Toc343008818]3.1 风险预测
（1）各有关部门和单位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要按照早预测、早发现、早报告的原则，对适用本预案的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和一般的突发环境事件，由各部门、单位行使对突发环境事件的监测、预测和报告职能。
（2）各部门和单位要把突发环境事件预测纳入日常工作，经常进行研究分析，及时发现趋势性、苗头性问题，做到预防为主，关口前移。
（3）一旦发生、发现突发环境事件，任何单位和个人，都要立即向区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报告或反映情况。
（4）朝阳区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和各应急协调管理机构建立常规数据监测、风险分析制度和监测网，为应急处置和救援提供依据。
[bookmark: _Toc429465485][bookmark: _Toc419817689][bookmark: _Toc5511][bookmark: _Toc5927][bookmark: _Toc421483237][bookmark: _Toc2054]3.2 预防工作
（1）生态环境部门负责组织开展对产生、贮存、运输、销毁废弃化学品、危险废物及其他风险源的普查工作，掌握全区环境污染源的产生、种类及分布情况。
（2）各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了解国内外的有关技术信息、进展情况和形式动态，提出相应的事故预防的对策和意见。
（3）农业农村局开展生物物种资源的调查工作，掌握全区生物物种资源的分布及存在潜在的隐患。
（4）各职能部门开展各类突发环境事件的假设、分析和风险评估工作，完善各类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bookmark: _Toc27635]3.3预警及措施
根据预测和收集信息分析结果，对可能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发展趋势进行预警。预警级别划分为四级：Ⅰ级（特别重大）、Ⅱ级（重大）、Ⅲ级（较大）和Ⅳ级（一般），依次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表示。根据事态发展情况，预警颜色可以升级、降级或解除。
[bookmark: _Toc10200]3.3.1预警启动的条件
（1）在危险源排查时发现存在可能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等严重后果的重大危险源时，应及时预警。
（2）收到的环境信息证明突发环境事件即将发生或者发生的可能性增大时，立即进入预警状态。
[bookmark: _Toc11259]3.3.2应对措施
进入预警状态后，区相关职能部门应采取以下措施：
（1）立即向应急办公室报告，并启动相关应急预案。
（2）发布预警公告。按照预警的级别不同，蓝色预警由区人民政府负责发布。黄色预警由区政府向长春市人民政府报告，由长春市人民政府负责发布。橙色预警由吉林省人民政府负责发布。红色预警由吉林省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授权发布。
（3）转移、撤离或者疏散可能受到危害的人员，并进行妥善安置。
（4）指令各环境应急救援队伍进入应急状态，立即向市环境监测站求援，随时掌握并报告事态进展情况。
（5）针对突发环境事件可能造成的危害，封闭、隔离或者限制使用有关场所，中止可能导致危害扩大的行为和活动。
（6）调集环境应急所需物资和设备，确保应急保障工作。
预警公告的内容主要包括：突发环境事件名称、预警级别、预警区域或场所、预警起止时间、影响估计、拟采取的应急措施和发布机关等。预警公告发布后，需要变更预警内容的应当及时发布变更公告。
[bookmark: _Toc14343][bookmark: _Toc1035][bookmark: _Toc237167785]3.4 预警支持系统
（1）建立环境安全预警系统。区政府负责建立突发环境事件预警系统，区域环境安全评价科学预警系统、辐射事件预警信息系统，建立交通运输污染事件应急和快速反应系统。
（2）建立环境应急资料库。区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建立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数据库系统、生态安全数据库系统、突发事件专家决策支持系统、环境恢复周期检测反馈评价系统、辐射事件数据库系统。
（3）建立应急指挥技术平台系统。朝阳区人民政府相关部门根据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建立有关类别环境事件专业协调指挥中心及通讯技术保障系统。

[bookmark: _Toc343008819][bookmark: _Toc343525158]
[bookmark: _Toc364236853][bookmark: _Toc371930976][bookmark: _Toc27297]4 信息通报与发布
[bookmark: _Toc364236854][bookmark: _Toc371930977][bookmark: _Toc343008820][bookmark: _Toc343525159][bookmark: _Toc22018]4.1 信息时限和程序
突发环境事件责任单位和责任人以及负有监管责任的单位发现突发环境事件后，应在第一时间向区应急办公室报告，同时向市级相关专业主管部门报告，并立即组织进行现场调查。紧急情况下，可以直接报告市政府、省政府或国家生态环境部。
应急办公室在确认环境事件级别后，无论级别大小应立即向区政府、市级专业主管部门和市生态环境局报告，在确认较大和重大环境事件后，1小时内向市级相关专业主管部门和生态环境局报告，特别重大的环境事件立即向市政府或省政府报告或国务院相关专业主管部门和国家生态环境部报告，并通报其他相关部门。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及相关部门应在接到报告后立即向区政府应急办报告，区政府应在接到报告后1小时内向市政府报告和市级专业主管部门报告。
[bookmark: _Toc343525160][bookmark: _Toc371930978][bookmark: _Toc343008821][bookmark: _Toc364236855][bookmark: _Toc13348]4.2 报告方式和内容
事故报告分初报、续报、事故结果报告三类。初报从发现事件后1小时内上报；续报在查清有关基本情况后随时上报；事故结果报告在事故处理完毕后立即上报。报告应采用适当方式，避免在当地群众中造成不利影响。
初报：发现事故起，立即上报，可通过电话、传真、直接派人等方式。报告内容包括：事故类型、发生时间、地点、污染源、主要污染物、受害面积及程度、事件发展趋势、拟采取的措施以及下一步工作建议等初步情况，具体汇报格式参照附表3。
续报：查清有关情况立即上报，电话、书面形式均可。内容包括：初报的基础上的确切数据、事故原因、过程、处置进展及采取的应急措施等基本情况，具体汇报格式参照附表4。
事故结果报告：事故处理完毕后立即上报，应采取书面形式，内容包括：续报的基础上处理事故的措施、过程、结果，潜在或间接危害、社会影响及处理后的遗留问题，参加处理工作的有关部门和工作内容，出具有关危害与损失的证明文件等详细情况，具体汇报格式参照附表5。
信息上报联络方式，详见表4-1。
表4-1  信息上报联络方式
	上报单位
	联系电话

	长春市生态环境局
	0431-85378369

	吉林省生态环境厅
	0431-89963169

	长春市人民政府
	0431-88778279

	吉林省人民政府
	0431-88904403

	长春市应急办
	0431-88778238



[bookmark: _Toc343008822][bookmark: _Toc364236856][bookmark: _Toc371930979][bookmark: _Toc343525161][bookmark: _Toc32735]4.3 信息发布
区政府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负责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对外统一发布工作，负责提供突发环境事件的有关信息。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要及时发布准确、权威的信息，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对于较为复杂的事件，可分阶段发布，先简要发布基本事实。对于一般性事件，对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数字的发布，应征求评估机构的意见。对影响重大的突发环境事件的处理结果，根据需要及时发布。
[bookmark: _Toc21883]4.4特殊情况的信息处理
如果发生环境事件的伤亡、失踪、被困人员中有港澳台或国外人员、或者事件可能影响到境外，需要通过上报市外办向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有关机构或有关国家进行通报时，或需要国际社会援助时，报市政府有关部门启动相应应急预案。
[bookmark: _Toc10415][bookmark: _Toc343008823][bookmark: _Toc371930980][bookmark: _Toc364236857][bookmark: _Toc343525162]
5 应急响应和救援措施
[bookmark: _Toc343525163][bookmark: _Toc364236858][bookmark: _Toc371930981][bookmark: _Toc343008824][bookmark: _Toc30633]5.1 分级响应机制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应坚持属地为主的原则，区政府按照有关规定全面负责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各镇、街道及相关职能部门根据突发事件的情况无条件地给予协调和支援。
按照突发环境事件的可能性、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响应分为Ⅰ级（特别重大）、Ⅱ级（重大）、Ⅲ级（较大）和Ⅳ级（一般）四级。超出本级应急处置能力时，应及时请求市政府应急救援指挥机构启动长春市人民政府应急预案。
[bookmark: _Toc8943]5.2 应急响应程序
[bookmark: _Toc17069]5.2.1Ⅰ级和Ⅱ级响应
成立以长春市朝阳区区长为总指挥，分管环境保护工作的副区长和长春市生态环境局朝阳区分局局长为副指挥，政府办、生态环境局、卫生、公安、交通、消防等部门为成员单位的应急指挥部，按下列程序和内容响应：
（1）开通与市、省环境应急指挥机构、现场应急指挥部、相关专业应急指挥机构的通信联系，随时掌握事件进展情况；
（2）及时向市、省政府和国务院相关部门报告突发环境事件基本情况和应急救援的进展情况，及时请求市政府应急救援指挥机构启动应急预案；
（3）派出相关应急救援力量和专家赶赴现场参加现场应急救援，通知相关救援力量随时待命、听从上级应急救援指挥。
[bookmark: _Toc47]5.2.2Ⅲ级响应
成立以主管环境保护工作的副区长为指挥，由政府办、生态环境局、公安、卫生、交通、消防等部门主要负责人为副指挥，生态环境局、公安、卫生、交通、消防等部门为成员单位的应急指挥部。按下列程序响应：
（1）应急指挥部开通与区相关专业应急指挥机构的通信联系，随时掌握事件进展情况；
（2）及时向市、省政府和国务院相关部门报告突发环境事件基本情况和应急救援的进展情况，及时请求市政府应急救援指挥机构启动应急预案；
（3）派出相关应急救援力量和专家赶赴现场参加现场应急救援，必要时调集事发地周边地区专业应急力量实施增援；
（4）通知有关专家组成专家组分析现场情况，根据专家意见，通知相关应急救援力量随时待命，为地方或相关专业应急指挥机构提供技术支持。
[bookmark: _Toc11560]5.2.3Ⅳ级响应
成立以主管环保工作的副区长为指挥，生态环境局局长为副指挥，生态环境局相关科室及环境执法、环境监测部门负责人及发生地镇或街道主管环保工作副镇长或副主任为成员的应急指挥部，按下列程序响应：
（1）应急办公室启动应急预案；
（2）协调组织各方应急救援力量并开展应急救援工作；
（3）需要其他应急救援力量支援时，向区政府提出请求。
[bookmark: _Toc690]5.2.4有关类别环境事件指挥机构应急响应
（1）启动并实施应急预案，及时向区政府报告；
（2）协调组织各方应急救援力量并开展应急救援工作；
（3）需要其他应急救援力量支援时，向区政府提出请求。
[bookmark: _Toc1509]5.2.5各镇政府应急响应
参照Ⅲ级响应程序，结合本镇、街道实际，自行确定应急响应行动，及时向朝阳区人民政府报告，需要相关应急力量支援时，及时向应急办及区政府相关部门提出请求。
[bookmark: _Toc429465497][bookmark: _Toc419817701][bookmark: _Toc25927][bookmark: _Toc419817702]5.3 处置措施
（1）放射性同位素、放射源、放射性废物辐射事件的处置，按核与辐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组织实施；
（2）水环境污染事件的处置，按照《长春朝阳区突发水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组织实施；
（3）大气污染事件的处置，按照《长春市朝阳区大气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组织实施；
（4）新立城水库饮用水水源地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按《长春市朝阳区新立城水库生活饮用水饮用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5）工业企业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按照企业各自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进行处置。
（6）其他突发环境污染事件的处置，参照《长春朝阳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组织实施。
[bookmark: _Toc343525164][bookmark: _Toc343008825][bookmark: _Toc364236859][bookmark: _Toc371930982][bookmark: _Toc28389]5.4 应急监测
[bookmark: _Toc32415]长春市生态环境局朝阳区分局负责组织协调突发环境事件地区环境应急监测工作，并负责协调市环境监测站及其他监测机构进行应急监测工作，必要时请求市环境监测站进行支援。
（1）根据突发环境事件污染物的扩散速度和事件发生地的气象和地域特点，确定污染物扩散范围。在此范围内部布设相应数量的监测点位。事件发生初期，根据事件发生地的监测能力和突发环境事件的严重程度，增加监测频次和点位，按照尽量多的原则进行监测，随着污染物的扩散情况和监测结果的变化趋势，适当调整监测频次和监测点位，具体监测要求参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HJ589-2010）执行。应急监测结合发生风险事件的各企业实际情况确定。
（2）根据监测结果，综合分析突发环境事件污染变化趋势，并通过专家咨询和方式，预测并报告突发环境事件的发展情况和污染物的变化情况，作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决策的依据。
[bookmark: _Toc29355][bookmark: _Toc12926][bookmark: _Toc425600494][bookmark: _Toc10663][bookmark: _Toc4110][bookmark: _Toc933][bookmark: _Toc450665799][bookmark: _Toc17237][bookmark: _Toc20138][bookmark: _Toc453925277][bookmark: _Toc22742][bookmark: _Toc453843919]5.5应急终止
[bookmark: _Toc32169]5.5.1应急终止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的，即满足应急终止条件：
（1）事故现场得到控制，事件条件已经消除；
（2）污染源的指标已降至规定限值内；
（3）事故所造成的危害已经被彻底消除，无继发可能；
（4）事故现场的各种专业应急处置行动已无继续的必要；
（5）采取了必要的防护措施以保护公众免受再次危害，并使事件可能引起的中长期影响趋于合理且尽量低的水平。
满足上述条件时，应急指挥部宣布应急结束。
[bookmark: _Toc28977]5.5.2应急终止程序
（1）现场应急指挥部确认终止时机，或事件责任单位提出，经现场指挥部批准；
（2）现场应急指挥部向各所属各专业应急救援队伍下达应急终止命令；
（3）应急状态终止后，相关类别环境事件专业应急指挥机构应根据区政府有关指示和实际情况，继续进行环境监测和评价工作，直至其他补救措施无需进行为止。
[bookmark: _Toc4800]5.5.3应急终止后的行动
（1）应急指挥部和有关部门查找事故原因，排查整治环境安全隐患，防止类似问题的重复发生。
（2）有关类别环境事件专业主管部门负责编制环境事件总结报告，于应急终止后15天内，将重大环境事件总结报告朝阳区人民政府，经审核后上报市政府和市相关部门。
（3）根据环境事件的类别，由长春朝阳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组织专家对环境应急过程进行评估。
（4）根据实际经验，有关类别环境事件专业主管部门负责组织专家对应急预案进行评估，并及时修订环境应急预案。
（5）参加应急行动的部门负责组织、指导环境应急队伍维护、保养应急仪器设备，定期检查应急物资储备情况和相关药品的保质情况，使之始终保持良好的技术状态。
应急终止后，各相关部门参照附件6的格式对事故进行终止后总结。


[bookmark: _Toc343008834][bookmark: _Toc364236869][bookmark: _Toc371930994][bookmark: _Toc343525173][bookmark: _Toc19597]6 后期工作
[bookmark: _Toc19181]6.1损害评估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终止后，要及时组织开展污染损害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向社会公布。评估结论作为事件调查处理、损害赔偿、环境修复和生态恢复重建的依据。突发环境事件损害评估工作按照环境保护部相关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30437]6.2事件调查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根据有关规定，由长春市生态环境局朝阳区分局牵头，可会同相关部门，组织开展事件调查，查明事件原因和性质，提出整改防范措施和处理建议。
[bookmark: _Toc15972]6.3善后处置
区政府要及时组织制定补助、补偿、抚慰、抚恤、安置和环境恢复等善后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保险机构要及时开展相关理赔工作。


[bookmark: _Toc371930995][bookmark: _Toc343008835][bookmark: _Toc930][bookmark: _Toc364236870][bookmark: _Toc343525174]7 后期处置
[bookmark: _Toc9957]7.1善后处置
（1）恢复社会秩序。突发环境事件处置结束后，事件发生地政府和有关职能部门迅速开展善后安置工作，尽快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
（2）影响、损失的评估与核实。事件发生地政府和有关职能部门要对事件影响进行评估，核实损失情况并提出处置意见，采取相应措施。
（3）群众生活救济。由民政局负责做好群众安置和生活救济款物的接收、发放、使用与管理工作，确保群众的基本生活保障。
（4）现场卫生环境恢复。由环保分局对事件发生地的污染物进行搜集、检验和消除，同时做好事件发生地疫情、疫病的监测和防治工作。
（5）治安保障。公安分局负责组织警力，维护社会治安，确保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6）恢复和重建。在对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失情况、重建能力以及可利用资源进行评估后，制定重建和恢复生产、生活的计划，进行恢复、重建工作。
（7）补偿、赔偿、褒奖和抚恤。制定有关突发事件补偿、赔偿的规定，按法定程序进行相应的补偿和理赔。对参与应急处置工作的劳务人员给予一定标准的经济报酬，对参与应急处置工作的伤亡人员给予相应的褒奖和抚恤。
[bookmark: _Toc20887]7.2保险
（1）建立保险机制。鼓励企业、居民积极参与各类安全保险，协调保险企业，拓展保险业务，增加险种，合理确定保险费率，建立突发事件保险机制。
（2）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由保险企业详细核实损失情况，对确属突发公共事件造成的在保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按照保险合同，办理保险理赔。
[bookmark: _Toc3010]7.3调查和总结
事故调查必须实事求是，尊重科学，严肃认真。应急指挥部指定专门人员编写应急总结，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事件情况，包括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人员伤亡情况、财产损失、影响范围、事件发生初步原因；应急处置过程；处置过程中动用的应急资源；处置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取得的经验和吸取的教训。
应急指挥部对事故的应急处置工作进行全面总结，对现有的应急物资和作业人员的应急能力进行评估，提出整改建议，必要时对本预案进行修订。


[bookmark: _Toc371930996][bookmark: _Toc343008836][bookmark: _Toc343525175][bookmark: _Toc364236871][bookmark: _Toc1901]8 应急保障
[bookmark: _Toc343525176][bookmark: _Toc343008837][bookmark: _Toc364236872][bookmark: _Toc371930997][bookmark: _Toc19224]8.1应急准备
（1）值守准备
完善日常值班与应急值守相结合的接报、响应机制并严格组织实施；做好值守人员、设备、车辆、通信及资料等准备工作，确保人员到位、技术到位、信息通畅。
（2）健全联动机制
加强工作互动，建立健全风险防范和应急联动机制，共同做好可能发生的流域性、区域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准备和应急处置工作。
[bookmark: _Toc31873]8.2应急队伍保障
有关类别专业部门要建立突发事件应急救援队伍，加强业务培训和应急演练，提高应急装备水平，强化其应对突发事件的素质和能力；对全区重点风险行业企业的消防、防化等应急分队组织参加省、市各级培训，形成环境应急网络。保证发生突发事件时，能够迅速参与并完成抢救、排险等现场处置工作。
[bookmark: _Toc20926]8.3应急物资与装备保障
环境应急相关专业部门及单位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在积极发挥有检验、鉴定和监测力量的基础上，根据工作需要和职责要求，由财政局配套资金购置相应的应急装备，增加应急处置物资的储备，不断提高应急监测的能力，保证在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能有效防范对环境的污染和扩散。
[bookmark: _Toc14735]8.4应急经费保障
长春市生态环境局朝阳区分局根据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各部门应急设备和物资需要，提出项目支出预算，报财政局审核，经区政府批准后执行。需国家、省、市支持项目，由财政局负责审核，并协调省、市发改委等有关部门支持。
[bookmark: _Toc8118]8.5应急技术保障
建立安全预警系统，由长春市生态环境局朝阳区分局建立和完善专家数据库，组建专家组，启动预案时确保相关专家能迅速到位，为指挥决策提供服务。各责任职能部门要建立环境应急数据库，建立健全各专业环境应急队伍，随时投入应急后续支援和提供技术支援。
[bookmark: _Toc22498]8.6交通运输及应急通讯保障
长春市朝阳区环境应急相关专业部门及各镇、街道办事处要建立和完善环境应急指挥系统、环境应急处置全区联动系统和环境应急预警系统。配备必要的有线、无线通信器材，确保本预案启动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和有关部门及现场各专业应急分队之间的联络通畅。
[bookmark: _Toc25895]8.7应急法律保障
对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应依法进行，依法规范，建立健全应对处置突发环境事件的制度体系，制定有关预警、应急、救援、善后等方面的地方性行政规章，推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逐步走上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轨道。
[bookmark: _Toc31463]8.8宣传教育与培训
朝阳区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要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培训作为应急管理培训的重要内容，重点加强对有关领导干部、工作人员的应急培训。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要会同新闻宣传部门加强社会面上的宣传教育工作，普及基本常识，增强公众自救互救意识和防护能力，鼓励公众及时报告突发环境事件。


[bookmark: _Toc18077][bookmark: _Toc19094][bookmark: _Toc415133364][bookmark: _Toc429465530][bookmark: _Toc419817733][bookmark: _Toc376215354][bookmark: _Toc12098][bookmark: _Toc367887123][bookmark: _Toc9259][bookmark: _Toc343008841][bookmark: _Toc371930999][bookmark: _Toc343525178][bookmark: _Toc364236874]9 预案管理
[bookmark: _Toc1804][bookmark: _Toc360626556][bookmark: _Toc376215355][bookmark: _Toc341702759][bookmark: _Toc429465531][bookmark: _Toc419817734][bookmark: _Toc415133365][bookmark: _Toc367887124][bookmark: _Toc9667][bookmark: _Toc322][bookmark: _Toc16199]9.1宣传
各相关部门应加强对国家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的宣传工作，普及环境污染事件预防常识，增强群众的防范意识和相关心理准备，提高群众的防范能力。
[bookmark: _Toc31088][bookmark: _Toc376215356][bookmark: _Toc429465532][bookmark: _Toc12860][bookmark: _Toc8919][bookmark: _Toc341702760][bookmark: _Toc367887125][bookmark: _Toc415133366][bookmark: _Toc419817735][bookmark: _Toc360626557][bookmark: _Toc26093]9.2预案培训
区政府及相关类别环境事件专业主管部门应加强环境事件专业技术人员重要岗位工作人员的日常培训和管理，培养一批训练有素的环境应急处置、检验、监测等专业人才。
[bookmark: _Toc5117]9.3演练
区政府及有关类别环境事件专业主管部门，按照本预案的要求，编制各自部门环境应急预案及相关单项预案，并组织不同类型的环境应急实战演练，提高防范和处置突发环境事件的技能，增强实战能力。
[bookmark: _Toc17908]9.4预案修订
随着环境应急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修改和完善，部门职责或应急资源发生变化，或者应急过程中发现存在的问题和出现新的情况，长春市生态环境局朝阳区分局应及时修订完善本预案。
[bookmark: _Toc21769]9.5责任与奖惩
[bookmark: _Toc27790]9.5.1奖励
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工作中，有下列事迹之一的单位和个人，应依据有关规定给予奖励：
（1）出色完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任务，成绩显著的；
（2）对防止或挽救突发环境事件有功，使国家、集体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免受或减少损失的；
（3）对事件应急准备与响应提出重大建议，实施效果显著的；
（4）有其他特殊贡献的。
[bookmark: _Toc31905]9.5.2惩处
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照有关法律和规定，对有关责任人员视情节严重和危害后果，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其中，对国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分别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不认真履行环保法律、法规而引发环境事件的；
（2）不按照规定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拒绝承担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准备义务的；
（3）不按规定报告、通报突发环境事件真实情况的；
（4）拒不执行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不服从命令和指挥，或者在事件应急响应时临阵逃脱的；
（5）盗用、贪污、挪用环境事件应急工作资金、装备和物资的；
（6）阻碍环境事件应急工作人员依法执行任务或者进行破坏活动的；
（7）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的；
（8）有其他对环境事件应急工作造成危害行为的。


[bookmark: _Toc6577]10 附则
[bookmark: _Toc343008842][bookmark: _Toc371931000][bookmark: _Toc364236875][bookmark: _Toc343525179][bookmark: _Toc350950127][bookmark: _Toc10007]10.1 术语和定义
1、环境应急预案
针对可能发生的环境污染事件，为迅速、有序地开展环境应急行动而预先制定的行动方案。
2、环境事件
指由于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经济、社会活动与行为，以及意外因素的影响或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等原因致使环境受到污染，人体健康受到危害，社会经济与人民群众财产受到损失，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突发性事件。
3、突发环境事件
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重大财产损失和对全国或者某一地区的经济社会稳定、政治安定构成重大威胁和损害，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涉及公共安全的污染事件。
4、环境应急
针对可能或已突发环境事件需要立即采取某些超出正常工作程序的行动，以避免事件发生或减轻事件后果的状态，也称为紧急状态；同时也泛指立即采取超出正常工作程序的行动。
5、应急监测
环境应急情况下，为发现和查明环境污染情况和污染范围而进行的环境监测。包括定点监测和动态监测。
6、应急演习
为检验应急预案的有效性、应急准备的完善性、应急响应能力的适应性和应急人员的协同性而进行的一种模拟应急响应的实践活动，根据所涉及的内容和范围的不同，可分为单项演习（演练）、综合演习和指挥中心、现场应急组织联合进行的联合演习。
7、应急准备
应急解救小组在时间允许的条件下，召开应急领导小组会议，下达指令并按照演习规范分配各小组的具体职责，尽量减少损失。一旦发生泄漏事故，尽可能将事故控制在厂区内，为迅速、有序地开展应急行动而预先进行的组织准备和应急保障。
8、应急响应
指环境污染事件发生后，有关组织或人员采取的应急行动。
9、应急救援
指环境污染事件发生时，采取的消除、减少事件危害和防止事件恶化，最大限度降低事件损失或危害而采取的救援措施或行动。
10、恢复
指在环境污染事件的影响得到初步控制后，为使生产、工作、生活和生态环境尽快恢复到正常状态而采取的措施或行动。
11、分类
指根据环境污染发生过程、性质和机理，划分环境污染事件的类别。
12、分级
指按照环境污染事件严重性、紧急程度及危害程度，划分环境污染事件的级别。
[bookmark: _Toc11218]10.2预案解释
本应急预案由长春市生态环境局朝阳区分局负责解释。
[bookmark: _Toc18127]10.3应急预案实施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原《长春市朝阳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同时废止。
附图1 长春市朝阳区行政区域图
[image: 长春市朝阳区行政区划图]

附件1  突发事件应急救援外协单位通讯录
附表1  突发事件应急救援外协单位通讯录
	名称
	电话

	吉林省政府
	0431-88904403

	吉林省生态环境厅
	0431-89963169

	吉林省环境应急指挥中心
	0431-89963013

	长春市政府
	0431-88778279

	长春市生态环境局
	0431-8537-8369

	长春红十字协会
	0431-85356555

	长春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0431-85302074

	吉林省环境监测站
	0431-87628643

	吉林省人民医院
	0431-85595114

	火灾报警
	119

	治安报警
	110

	交通报警
	122

	医疗救护
	120



附件2  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初报（格式）
附表2  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初报（格式）
	单位名称
	

	事故类型
	

	发生事件的时间
	

	污染源
	

	污染原因
	

	主要污染物质及数量
	

	人员危害情况
	

	潜在危害
	

	发展趋势
	

	现场工作人员（联系方式）
	

	










备注：接到突发环境污染事件报告后1小时内上报

附件3  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续报（格式）
附表3   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续报（格式）
	环境监测数据
	

	相关数据（气象）
	

	原因
	

	过程
	

	进展状况
	

	趋势
	

	采取的措施
	

	社会舆论
	

	







备注：在初报的基础上对环境污染事件续报

附件4  突发环境事件结果报告（格式）
附表4   突发环境事件结果报告表
	单位名称
	

	事故类型
	

	发生事件的时间
	

	污染源
	

	污染原因
	

	主要污染物质及数量
	

	人员危害情况
	

	潜在危害
	

	发展趋势
	

	现场工作人员（联系方式）
	

	环境监测数据
	

	相关数据（气象）
	

	过程
	

	进展状况
	

	趋势
	

	采取的措施
	

	社会舆论
	

	责任追究情况
	

	分析









附件5  应急终止后的行动表（格式）
附表5  应急终止后的行动表
	1、通知本单位相关部门、周边社区及人员事故危险已解除

	2、维护、保养应急仪器设备

	3、应急过程评价：

	4、事故原因调查：

	5、环境应急总结报告的编制

	6、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修订

	7、事故损失调查与责任认定



附件6  长春市朝阳区环境应急指挥中心联络方式汇总
附表6  长春市朝阳区环境应急指挥中心联络方式汇总表
	应急小组
	责任部门
	电话

	总指挥
	长春市朝阳区区长
	89372269

	副总指挥
	长春市朝阳区副区长
	85109019

	副总指挥
	长春市生态环境局朝阳区分局局长
	85109032

	污染处置组
	长春市生态环境局朝阳区分局
	85109032

	应急监测组
	长春市生态环境局朝阳区分局
	85109032

	医学救援组
	长春市朝阳区卫生健康局
	85109359

	应急保障组
	长春市朝阳区财政局
	85109075

	新闻工作组
	长春市朝阳区委宣传部
	85109020

	社会稳定组
	长春市朝阳区公安分局
	88545762

	专家组
	长春市生态环境局朝阳区分局
	85109032

	重点部门
	责任部门
	电话

	
	长春市朝阳区交警大队
	88580470

	
	长春市规划与自然资源局朝阳分局
	89653056

	
	长春市朝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85109181

	
	长春市朝阳区市容环卫局
	81797511

	
	长春市朝阳区农业农村局
	85109007

	
	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朝阳分局
	88500922

	
	长春市朝阳区消防救援大队
	81972495

	
	长春市朝阳区政府办
	85109086

	
	长春市朝阳区文化和旅游局
	85109267

	
	长春市朝阳区商务局
	85109119

	
	长春市朝阳区重庆街道办事处
	88921288

	
	长春市朝阳区永昌街道办事处
	85622937

	
	长春市朝阳区清和街道办事处
	88525595

	
	长春市朝阳区桂林街道办事处
	85690429

	
	长春市朝阳区前进街道办事处
	80783381

	
	长春市朝阳区南湖街道办事处
	89262012

	
	长春市朝阳区红旗街道办事处
	86919101

	
	长春市朝阳区湖西街道办事处
	82634068

	
	长春市朝阳区乐山镇
	85030501

	
	长春市朝阳区永春镇
	85037734

	
	朝阳经济开发区
	81715867



附件7  预案响应程序及上报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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